
有限保修期限: 在美国90天。 在加拿大，拉丁美洲，欧洲，中东，非洲和亚太地区1年。注：每个国家不同的保修规定申请有
关的地方性法规。

A. 有限保修范围
  1. Hewlett-Packard（HP）向最终用户（用户）保证，自购买之日起到上述指定期限内，以上指定的HP产品无材料及制造的

瑕疵；保固期限自客户购买产品之日起生效。
  2. 对于每一个软件产品，HP的有限保修仅适用于无法执行编程指令的故障。 HP不保证任何产品的运作不会中断或无错误。
  3. HP的有限保修仅适用于正常使用产品而产生的缺陷，不适用于任何其他问题，包括因以下原因而产生的问题：
   a. 不当使用，维护，存储，处理，或修改;
   b. 软件，媒体，零部件，配件，用品，或不是由HP提供或支持的电源适配器或来源;或
   c. 操作或产品的规格以外的其他条件。
  4. 如果HP 在适用的保修期内收到符合 HP 保修条件的有缺陷产品，HP将选择维修或更换有缺陷的产品。
  5. 如果HP 五无法适时的维修或更换符合 HP 保修条件的有缺陷产品， HP 将在接到缺陷通知后的合理时间内，退回该唱片

的全额货款和其他适当因素。
  6. 在客户将有缺陷的产品退回 HP 之前， HP 不承担维修、更换退款的义务和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购买凭证。
  7. 更换的产品可能为全新产品或相当于全新产品，前天是它的功能至少与被更换的产品相当。
  8. 一个产品可能包含性能等同于新部件的再加工组件，部件或材料。
  9. HP的有限保修在任何销售保修范围内的 HP 产品的国家或地区均有效。根据当地的标准保修服务水平可能会有所不同。升

级后的保修服务，如第二天的交流，现场服务，和意外保障，可从HP购买。

B. 有限保修
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HP及其第三方供应商，对有关 HP的产品，无论是以明示或默示的形式，均没有任何其他保修或
条件并特别声明没有任何用于特定目的的适销性、质量满意度以及适用性的默示保修或条件。

C. 责任限制
  1. 在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本有限保修（LWS）声明中提供的偿是对用户的唯一补偿。
  2. 在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除了本LWS中特别规定的责任外，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根据合同、民事侵权行为或其他法律

准则。无论是否告知产生此类损失的可能性， HP 或其第三方供应商对直接、特殊、偶发、继发的损失概不承担责任。
D. 当地法律
  1. 此LWS赋予用户特定的法律权利。用户还可能拥有其他权利，具体情况视州（美国）、省（加拿大）及国家/地区（时间其

他地方）而异。
  2. 如果本LWS与当地法规发生矛盾，则应视为已修改以便与当地法规保持一致。根据这类当地法规，本LWS 声明中的某些责

任免除和限制可能不适用于用户。例如，联邦政府的美国，美国的某些州及美国以外的某些政府（包括加拿大的某些省）
，可能会：

   a. 给予客户额外的保修权利;
   b. 排除本LWS中的责任免除和限制条款对用户法定权利的限制（如英国）;
   c. 限制制造商实施这种责任免除或限制的能力;
   d. 生产商不能否认指定时间内的隐含保证;或者
   e. 不允许限制暗示保修的期限。
  3. 客户可以有额外的法定权利，根据其购买协议。这些权利是不以任何方式影响本LWS。
  4. 对于在美国的消费交易，由法律所规定的任何隐含保证在期限的明确保修期内的限制。

根据购买协议，卖方对你可能有额外的法定权利。这些权利是不以任何方式影响 HP 有限保修。


